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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单位：
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将《延平区花卉苗木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18-2020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2月28日
    （此件主动公开）
 
南平市延平区花卉苗木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2018—2020年）
 
为贯彻落实《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农业七大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的意见》（闽政〔2017〕31号），南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平市花卉苗木产业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南政办〔2017〕234号）文件精神，构建现代花卉苗木产业体系，实现我区花卉苗木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发展现状
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全区花卉苗木产业呈现较快发展趋势，花卉苗木品种日趋增多，规模效益不断扩大，花卉苗木产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特色化经营的格局已初步形成。全区现有苗木培育基地72家，经省级林业主管部门认定的骨干苗圃6个，特色花卉苗木培育基地2个，育苗面积11500亩，总产值6600万元；花卉种植面积7000亩，设施栽培面积达266万平方米，产值3.6亿元；现有登记注册花卉生产经营企业、专业合作社18家，农户基地46家。重点花卉产区有王台、峡阳、炉下、南山、西芹、大横、茫荡等乡镇。“延平百合”先后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南平市知名商标”、“福建省著名商标”。延平百合花先后在国内有关花卉博览会上获得各类奖项30多项。百合花产业已成为延平区优势特色产业，跻身为全国六大百合鲜切花主产区之一。延平区被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授予“中国百合之乡”，“中国南方红豆杉示范基地”。
二、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紧紧围绕生态区建设战略目标，坚持走以市场为导向、政府积极扶持的发展道路，坚持依靠科技进步，调整种植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延长花卉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做强做大花卉苗木产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
（二）基本原则
1. 坚持市场导向，效益优先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通过市场牵动、政府推动、公司带动，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促进花农增收。
2.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原则。立足各地资源优势，推进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机械化操作、产业化经营、科学化管理、社会化服务。引导特色产业集聚发展，打造百合花优势主导品牌，增强花卉产业竞争力，扩大市场占有率。
3. 坚持科技兴花，可持续发展原则。着力整合科技力量，建立运作良好的科技支撑体系，推广先进的生产经营管理模式，培育创新能力，提升科技贡献率，推动产业持续发展。
4. 坚持文化促进，协调发展原则。把花文化建设与休闲观光、森林人家、新农村建设、特色小镇建设、田园综合体开发、养生农业、创意农业、大数据农业等项目有机结合，以花文化建设带动花卉消费增长，服务生态区建设。
三、发展目标
建设现代花卉苗木生产基地，提高花卉苗木技术管理水平，大力发展花卉精深加工，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逐步延伸产业链，建立健全营销网络和服务体系，全面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和竞争能力。到2020年，全区花卉种植面积达到15000亩，苗木培育面积达到15000亩（含山上种植），花卉苗木产业总产值达13亿元，其中：一产产值10亿元，二产产值2亿元，三产产值1亿元。
四、重点任务
（一）优化一产。通过调整花卉苗木种植品种，发展适销对路的鲜切花、时尚盆栽植物、新优苗木和食用药用花卉，珍贵树种苗木，积极打造“一乡一品”的产业发展格局。
1. 调整种植结构。一是持续推动“延平百合”规模发展，新增百合花栽植面积5000亩，其中培育百合花种球复壮面积500亩，提高百合花种球自给率。二是积极发展兰花、洋桔梗、多头菊、月季、杜鹃、吊兰及食用药用百合花等新品种种植，支持王台千亩花卉观赏园建设，鼓励巨口、洋后、赤门、南山等乡镇开发千亩花卉种植基地建设。
2. 培植龙头企业。以实施省级现代农业（花卉）生产发展项目为抓手，按照规模化经营、设施化栽培、机械化作业、标准化生产的要求，支持智能温室、各类大棚和喷（滴）灌设施建设，大力培植花卉苗木龙头企业。重点支持福建中鹭金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天地合作社、兴一春公司、森科种苗公司、太平试验林场、三三药业等企业做大做强，组建种球研发中心，进一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提高花卉苗木产业的规模效益。
3. 建设骨干苗圃。大力建设年产苗量达100万株的骨干绿化苗圃，年培育各类绿化苗木600万株，其中大苗100万株、中苗200万株、小苗300万株；重点扶持森科种苗公司、太平试验林场、福建昊铭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绿化苗圃建设。
4. 建立种质资源。续建延平区溪后国有采育场采种基地1100亩，新建3000亩乡土绿化树种采种基地，重点支持楠木、红豆杉、木荷、无患子、油茶等建设乡土珍贵阔叶树种采种基地。支持花卉苗木新品种的引进、选育、扩繁工作。重点支持百合、洋桔梗、多头菊、玫瑰花、非洲菊、郁金香、康乃馨等品种的引进、选育、扩繁。
（二）深化二产。瞄准健康养生、美容养颜、食用药用等新兴潜力市场，抓住现代人“饮食回归自然”需求，积极开展食用百合、红豆杉、油茶等深加工研究，实现从原料种植向产品精深加工转型，拓展功能性花卉产品加工产业链。加强食用、药用与工业用途花卉的精深加工技术研究，大力扶持花卉苗木生产加工企业开发花卉食品、药品、保健品、化妆品、香料、天然色素、工艺花等产品，提升花卉苗木产品的加工转化率。重点支持福建三三药业、福建中鹭金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产品精深加工，支持南平市祥寿生态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研发茶籽油、茶籽粉、茶籽面膜、茶籽手工皂等健康食品及日用品为核心的大型健康生态，健康环保集团公司。延长花卉苗木产业链，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促进花农增产增收。
（三）强化三产。补物流仓储、电商短板，做大流通市场。着力推进线上线下花卉苗木市场建设，大力发展花木租赁、花木装饰和园林养管等服务业，鼓励发展花卉苗木连锁配送、电子商务、旅游休闲等新模式。统筹整合我区现有花卉苗木市场资源，规范发展产地批发市场、集散市场和城乡消费市场，支持以个体经营为主、集批发和零售于一体的花卉苗木综合交易市场建设，满足本地及周边地区的花卉苗木交易和消费需求。支持福建中鹭金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牵头开发花卉苗木集散中心建设，联合大型花卉物流企业打造物流平台，电商平台。加速发展连锁经营、鲜花速递、电子商务，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损耗，提高流通企业的经济效益。
（四）融合一、二、三产。围绕花卉苗木产业特色，结合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百县千乡万村”试点示范工程，“乡村振兴”工程，王台百合特色小镇，深入挖掘花卉文化内涵，开发花卉苗木文化创意产品，提供花卉礼仪、花艺表演、花艺工程、花海观光、婚纱摄影等多种服务，引导花卉消费。加快推进花卉苗木产业与旅游、教育、文化、休闲娱乐、康养、花卉文艺展示等的深度融合，激发产业融合活力，健全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构建现代花卉苗木产业体系。支持骨干企业举办花卉文化节。重点支持延平百合小镇、福建昊铭现代农业观光园建设，到2020年全区建成花卉苗木主题旅游观光园2个。加快王台花卉物流园、研发中心建设，补足物流配送、技术研发的短板。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整合部门资源。区政府要充实、调整完善花卉苗木产业领导小组，整合发改与科技、财政、林业、农业、国土、水利、税务、金融、保险等相关职能单位的资源、扶持花卉苗木产业的发展。鼓励农业、林业技术人员通过下派科技特派员模式，服务花卉苗木企业、合作社，扶持花卉苗木产业发展。鼓励各乡镇（街道）政府要把发展花卉苗木产业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进一步充实花卉苗木管理机构力量，强化花卉苗木产业建设的指导与协调工作。要研究制定当地促进花卉苗木产业的发展规划，通过规划引导、政策扶持、示范带动、土地流转、扶持退养户转型发展花卉苗木种植等手段，整合产业要素，鼓励生产者投资建设现代花卉苗木产业基础设施，提升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推动我区花卉苗木产业高效、持续、健康发展。
（二）加大财税金融支持。进一步整合财政资金，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积极推动专项资金、贷款贴息、保险保费补助、以奖代补等支持方式，带动金融和社会资金更多投入花卉苗木产业发展领域。继续实施现代农业（花卉）生产发展项目（省林业厅补助标准为不高于设施总投资50%，全区限额200万元/年），新建花卉生产设施、发展花卉精深加工、推广“互联网+”花卉苗木等。落实有关扶持政策：如实施花卉保险政策，省级财政补助由20%提高到30%，市、县（区）两级财政各补助10%。落实花农购买农机具补助政策，建立以奖代补机制，鼓励企事业单位开展花卉苗木新品种选育，对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优良品种，每个新品种给予10～20万元奖励。将现有的福建农民创业园主导产业和设施农业享受的用电优惠政策适用范围扩大至全省设施花卉企业；将各种花卉进行脱水、净化、分类、晒干或大批包装以供应初级市场的用电享受农业用电政策。支持培育新型花卉苗木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鼓励其通过PPP、众筹、发行债券、上市融资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建设花卉苗木特色产业基地，加快技术升级改造，支持花卉苗木全产业链建设。运用好国家已出台的对农业生产者、新型经营主体等个人、企业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及技术培训、研究开发等业务中所给予的增值税、所得税等税收减免政策，确保有关优惠政策落地实施，要完善我区现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互助合作基金试点项目”。
（三）强化科技支撑。一抓技术培训。加强乡镇（街道）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和基层林业站工作人员的花卉苗木专业技术培训，建立健全花卉苗木技术服务队伍。同时，创新培训方式，完善培训政策，引导和鼓励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社等社会力量参与花卉苗木从业人员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建立起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职业花农队伍。二抓新品种选育。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着力加强花卉苗木品种和技术的自主创新，扶持名优花卉苗木新品种引进、新品种选育和推广，开展优良品种种苗繁育与丰产优质栽培技术体系研究。三抓技术创新。区政府每年单独拿出一定的花卉种苗科研经费，用于花卉企业申报研发、推广项目资金。着力研究花卉生产精准调控技术，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与供应水平；着力研究花卉产品冷链运输技术，进一步延长产品销售距离，扩大市场占有率；着力研发花卉精深加工技术，开发市场需求的食用、药用和工业用产品。四要加快王台百合学校建设，整合教育、农业、人力资源、林业等单位的培训资源。五是鼓励支持“院企合作”“产学研合作”、通过引进大中专院校、科研院所的技术力量，开展新品种新技术研发、推广和技能培训。
（四）打响品牌建设。要在2018年积极争取申报“延平百合”国家驰名商标成功，打造延平百合的优势主导品牌，增强产品竞争力，推动花卉苗木特色产业集聚发展。要加大延平百合等宣传力度，提高百合花的知名度，扩大市场的占有率。要结合打造“王台百合小镇”4A旅游景区的目标，加大“王台百合小镇”的宣传力度、的推介力度，推进花卉苗木休闲观光旅游业态快速发展。
    
附件：延平区花卉苗木产业发展规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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